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苏宁易购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

购”或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苏宁易购拟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418 号《关于核准苏宁

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26,996,505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5.17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共计募集货币资

金人民币 2,923,253.70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及印花税人民币 14,722.76

万元（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08,530.94 万元。 

结合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变更募集资

金项目包括： 

1、公司拟将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合计 173,250.91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

债券项目（二）： 

（1）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7,001.18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券

项目（二）。 

（2）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二）剩余募集资金 1,602.53 万元用于偿

还公司债券项目（二）。 

（3）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三）剩余部分募集资金 129,996.20 万元

用于偿还公司债券项目（二）。 

（4）租赁店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6,000.00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券项目（二）。 

（5）购置店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8,651.00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券项目（二） 



2、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云计算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3.55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偿还金融机构贷款项目（二）节余募集资金 4,50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3、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193,071.2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金额合计占募集资金净额比例 5.96%。本次将募

集资金项目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合计占募集资金净

额比例 6.79%。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就本次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发表了保荐意见，该议案还需要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 

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主要用于自动化仓库购置并安装所需自动化仓储物

流设备及配套建设、物流信息系统开发与推广等。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351,261.33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350,000 万元，公司通过向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宁

物流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实施该项目。通过实施物流运营发展项目，公司能够进

一步提升服务客户、平台商户的能力和物流响应时间，有效降低物流运营成本，

增强公司竞争力。 

由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公司对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调整

后的募集资金投入额为 324,209.6 万元。此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将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入额

为 170,270.08万元，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募集资金实际累计投入使用 153,268.90



万元。 

公司对于南京、上海、西安、北京、广州、重庆等自建物流仓储通过投入大

型、先进的自动化存储、分拣设备及配送设备等提升物流仓储运营效率，提升物

流响应时间，上述物流基地中的仓储、拣选等配套设备已经具备规模，为此物流

运营业务发展项目资金需求程度将有所降低。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该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17,001.18 万元存放于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专户中。 

2、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二） 

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二）为公司在大连、广州、海口澄迈、合肥、

绍兴、襄阳、贵阳等 7 个市(县)建设 7 个区域配送中心项目，新建用房总建筑面

积为 1,607,451.97 ㎡，其中仓储面积 1,496,406.42 ㎡，物流、售后及其他配套用

房面积 111,045.55 ㎡；同时新增仓库机械化设备、信息终端设备、运输设备、办

公设备和通讯设备等相应的设施设备。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772,410.12 万元，公司将分期予以建设，其中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 297,792.66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公司将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二）剩余部分募集资金

1,489,161,495.60 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券项目。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入额为

148,876.51 万元，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累计投入使用 147,273.98

万元。 

该项目中大连二期、海口澄迈、合肥长丰、绍兴三期、襄阳高新完成项目建

设并投入使用。广州从化、贵阳高新正处于在建状态，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广

州从化项目募集资金仅累计投入 11,544.60 万元，贵阳高新项目募集资金仅累计

投入 480.6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该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1,602.53 万元存放于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银行专户中。 

3、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三） 

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三）为公司在广州、青岛、南京、西安等 10

个城市建设 10 个区域配送中心项目，新建用房总建筑面积为 218 万㎡，其中仓



储面积 210 万㎡，物流、售后及其他配套用房面积 8 万㎡，同时新增仓库机械化

设备、信息终端设备、运输设备、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等相应的设施设备。 

该项目公司将分期予以建设，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14,365.8 万元予以投

入，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累计投

入使用 79,299.41 万元。该项目中柳州高新、成都眉山二期已投入使用，其余 8

个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处于在建状态。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该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135,066.39 万元存放于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专户中。 

4、租赁店项目 

公司原计划运用租赁店面的方式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

西南发展 331 家连锁店，预计新增连锁店面积 278.00 万平方米。公司将通过直

接开设、或新设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或全资下属公司）或向已有子公司增资的方

式，由子公司负责开设连锁店面以实施该项目。该项目全部投资后，将充实公司

实体门店网络，增强公司在互联网+竞争环境下的竞争力，实现公司线上线下融

合，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514,432 万元，主要为固定资产及相关开办费用投资、铺

底流动资金，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500,000 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行解决。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变

更后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为 103,647.14 万元。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新开苏宁易购

云店 238 家，围绕门店装修、固定资产及相关开办费用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97,647.14 万元。  

苏宁易购云店作为公司运营管理最成熟的店面类型，公司持续注重商品的优

化及丰富，强化用户和流量的经营，公司持续推进在一二级市场核心商圈的云店

布局，2016 年及以前、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公司分别新开苏宁

易购云店 63 家、60 家、20 家、50 家和 45 家。 

为有效应对市场变化，尤其疫情对线下零售的影响，公司主动调整开店策略，

一二线市场公司围绕“大店”布局，核心商圈以苏宁易购广场和苏宁易购云店进行



覆盖；三四级市场加快发展零售云加盟店，提升公司在下沉市场的渗透率以及运

营效率。对于云店开设，公司严格把控开店投入，优化装修方案、合理规划固定

设备等有效措施控制门店开设成本；此外，结合一二级市场的消费特性，受店面

资源的稀缺性及商圈位置布局等影响，相应的苏宁易购云店开店速度有所放缓，

资金需求程度也有所降低。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优先用于

偿还公司债券。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该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6,000.00 万元存放于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银行专户中。 

5、购置店项目 

购置店项目，公司计划在上海、广州、沈阳等十个城市核心稀缺商圈购置

25 处商业物业，用于公司云店发展，项目计划总投资 410,275.57 万元，购置物

业建筑面积 24.39 万平方米，拟使用募资资金投入 300,000 万元，该项目通过向

公司全资子公司或者新设子公司增资的方式完成物业购置。该项目全部投资后，

公司将在全国重点城市的核心商圈取得一批稀缺性商业物业，有助于公司稳固门

店网络，有效抵御租金上涨风险和门店经营的稳定性，进一步推动公司门店的互

联网升级，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公司股权的议案》，变更后募集

资金投入总额为 24,151.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购置 1 家店面，累计投

入募集资金 5,500.0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该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18,651.00 万元存放于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专户中。 

6、云计算项目 

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中的 110,057.40 万元建设云计算项目，

按照具体实施内容分为“云海”、“云 MIX”和“云商城”，通过购置设备及软件、

研发云计算应用开发平台及相关应用软件，进一步提升公司云计算业务能力，为

公司互联网转型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该项目预计总投入 110,057.40 万元，

其中服务器及配套投入 91,044.00 万元，开发人员费用 19,013.40 万元。 

截至 2020 年云计算项目完成募集资金投入，公司的云计算研发实力进一步



增强，云计算研发的投入为公司互联网转型提供了技术和平台支撑，为公司经营

规模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强有力的后台 IT 技术保障，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110,043.85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13.55 万元。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3.55 万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银行专户中。 

7、偿还金融机构贷款项目（二）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项目（二）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

金融机构贷款，公司将于借款到期日予以偿还，其中计划于 2021 年 1 月 8 日使

用募集资金偿还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3 亿元到期借款，公司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偿还 2.55 亿元，使用自有资金偿还 0.45 亿元，故该项目募集资金节余

4,500.0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4,500.00 万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银行专户中。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1、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 

公司对于南京、上海、西安、北京、广州、重庆等自建物流仓储通过投入大

型、先进的自动化存储、分拣设备及配送设备等提升物流仓储运营效率，提升物

流响应时间，上述物流基地中的仓储、拣选等配套设备已经具备规模，为此公司

拟终止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将剩余募集资金实施变更。 

2、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二）和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三）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项目建设规划，有序开展募集资金投入，

公司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二）部分物流项目已建成交付并投入运营，区域配

送中心项目建设（三）物流项目处于在建，公司近年来也在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

施网络及服务网络的建设，通过与行业领先的不动产投资及运营机构合作，实现

轻资产运营模式，加速资金循环，回笼资金支持公司物流仓储建设。为此，公司

拟将终止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二）项目募集资金投入，将剩余募集资金

实施变更；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三）剩余募集资金 5,070.19 万元将继续

投入项目，不足资金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3、租赁店项目和购置店项目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项目建设规划，有序安排租赁店项目的募

集资金投入，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租赁店项目累计投入新开苏宁易购云店 238

家，完成预计开店计划的 71.90%，购置店项目 1 家。 

由于受到疫情对线下门店的影响、公司开发策略的主动调整也带来了一定的

影响，租赁店项目开店速度有所放缓，同时，公司终止购置店项目的投入，资金

需求程度也有所降低。 

综上，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公司拟将物流运营业务发

展项目、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二）和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三）、

租赁店项目和购置店项目变更用于偿还公司债券项目（二），将有利于减少公司

有息负债，改善公司负债规模。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 

4、云计算项目和偿还金融机构贷款项目（二） 

公司已经完成云计算项目和偿还金融机构贷款项目（二）投入，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三、新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情况说明 

（一）偿还公司债券项目（二） 

1、项目基本情况和偿还计划 

偿还公司债券项目（二）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732,509,075.30 元用于偿还公

司 18 苏宁 05、18 苏宁 06、18 苏宁 07 到期本息，于公司债券兑付日偿还，具体

计划如下： 

单位：元 

债券名称 
债券简

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兑付日 偿还本金 利率 

到期偿还本息合

计 

苏宁易购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8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五期） 

18 苏宁

05 

112743 2018

年 8 月

13 日 

2021

年 8 月

13 日 

923,245,300.00 5.50% 974,023,791.50 

苏宁易购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8 年面向合

18 苏宁

06 

112799 2018

年 11

月 16

2021

年 11

月 16

16,263,400.00 4.70% 17,027,779.80 



债券名称 
债券简

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兑付日 偿还本金 利率 

到期偿还本息合

计 

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六期）(品种一) 

日 日 

苏宁易购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8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六期）(品种二) 

18 苏宁

07 

112800 2018

年 11

月 16

日 

2023

年 11

月 16

日 

646,432,000.00 4.90% 741,457,504.00 

合计 - - - - -  1,732,509,075.30 

注：18苏宁 07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年，第 3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3 年 11月 16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11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上述金额不含公司委派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兑付本息产生的手

续费。 

 

2、项目可行性和效益分析 

本次公司通过使用募集资金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18 苏宁 05 和、18 苏宁 06 和

18 苏宁 07 本息，将减少公司有息负债，改善公司负债规模，保障投资人利益。 

（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使用计划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计划使用拟将募集资金节余资金 197,584.75 万元（含

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2、项目可行性和效益分析 

公司将募集资金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独立董事独立意



见如下： 

本次公司拟将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券项目（二），拟

将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带来影响。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制度规范要求。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变更。本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减少公司负债规模和支持业

务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议案需提

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苏宁易购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等进行了核查，发表

意见如下： 

1、上述事项已经苏宁易购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

意意见，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2、苏宁易购将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券项目（二），将

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减少公司负债规模和支

持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任强伟                王鲁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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